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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 

《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自动化系统 第 4 部分：人机

界面》为 2024 年标准计划内项目，标准编制周期为 24 个

月。该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空管行业管理办公室提出，

牵头起草单位为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技术中心

（以下简称“技术中心”）。 

（二）主要起草单位和编制组成员 

主要起草单位：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技术

中心、成都民航空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。 

编制组成员：张煜凡、李欣、张宝江、侯昌波、张矟、

刘晶、张军、王松。 

（三）标准制定的背景、目的和意义 

随着管制功能需求的增加和新技术的应用，空管自动

化系统人机界面所承载的信息与功能日益增加，日趋复杂，

亟需进行规范统一，为管制员提供功能齐备、清晰合理、

交互高效的人机界面，提高管制工作的安全与效率水平。 

首先，制定《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自动化系统 第 4

部分：人机界面》是安全运行的必然选择。空管自动化系

统人机界面是管制员获得空中态势和情景意识的主要途径，

是协助管制员完成管制服务的重要工具。随着航空流量的

持续增加，空中态势和情景意识信息呈指数增长。本项目

可以规范相关信息完整呈现、重要关键信息及时提醒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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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必要技术方法和手段防止管制员给出错误判断和操作，

避免管制员“错、忘、漏”情况的发生，提高管制安全运

行能力。 

其次，制定《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自动化系统 第 4

部分：人机界面》是降低管制员操作工作负荷，提高运行

效率的必然选择。空管自动化系统人机界面显示和操作空

间有限，随着自动化系统功能的增多，信息显示层级逐渐

增加，完成一项功能的操作步骤日趋繁琐，增加了管制员

工作负荷，从而限制了运行效率的进一步提升。规范和定

义人机界面信息显示原则和方式、基本操作步骤和方法，

限制多步骤操作和信息分散显示等可有效提升空管自动化

系统的易用性，易学习性，减少不必要的管制员操作负荷

和信息获取成本，提高管制运行效率。 

最后，制定《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自动化系统 第 4

部分：人机界面》是实现空管自动化系统版本统一，实现

高质量运行管理的前提基础。人机界面是空管自动化系统

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然而人机界面功能的标准化程度是空管

自动化系统版本统一的短板，成为空管自动化系统地区差

异、主备差异的主要诱因。研究和制定人机界面标准，形

成符合我国空管发展的空管自动化系统人机界面规范已然

成为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。人机界面标准的制定可以进一

步提升空管自动化系统版本统一程度，提高管制运行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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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程度，乃至为同城异址、异地灾备等极端条件下的管制

运行业务高效连续提供制度基础和技术保障。 

制定《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自动化系统 第 4 部分：

人机界面》可有效提升空管自动化系统人机界面功能和指

标的正确性和科学性，缩小与国外先进空管自动化系统相

同功能上的差距。其次，解决空管自动化系统人机界面功

能和指标不统一，地区差异、主备差异大等问题。最后，

解决厂家功能发展方向不统一的问题，正确引导厂家形成

统一软件版本基线，促进空管自动化系统生产厂家向服务

管制运行安全和效率的目标良性发展。 

（四）主要工作过程 

1．组建编制组 

2024 年 1 月，成立标准编制组。 

编制组研究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方案，采取调研分析、

技术论证分析、专家指导等工作方法开展本次标准编制工

作。 

首先，本新标准制定项目充分调研国内外空管自动化

系统主要生产厂家，收集整理空管自动化系统人机界面的

技术原理和特征。调研各地区空管局运行现场空管自动化

系统人机界面在使用中的问题和实际需求。对上述调查收

集来的各种资料（数据）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和分析

研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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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本项目通过广泛听取管制用户和技术运行维护

用户意见、深入理解管制运行和设备运行场景和工作流程，

摸清管制运行和设备运行中的人机交互需求。结合空管自

动化系统功能技术要求和席位配置要求，推导论证人机交

互界面需求的技术框架，完善空管自动化系统技术体系。

同时，汲取国际、国外空管自动化系统技术成果，先进经

验和新一代空管自动化系统人机交互的发展方向。 

最后，本项目结合多年的自动化系统软件需求管理经

验和软件测试经验，制定了切合实际，实施性强的技术指

标，引领行业发展。 

项目协作单位成都民航空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主要负

责配合完成了相关国内外资料的收集、调研和整理。 

2．调研 

（1）2024 年 01 月至 03 月，调研各地区空管局运行现

场空管自动化系统人机界面在使用中的问题和实际需求； 

（2）2024 年 03 月至 06 月，调研各生产厂家已经建设

实施的空管自动化系统的人机界面的现状；与华北、华东、

西南、新疆地区专家开展研究技术研讨； 

（3）2024 年 06 月至 12 月，对标准初稿进行广泛的意

见征集。 

3．开题评审 

2024 年 5 月 14 日，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民航法规

与标准化研究所组织召开 2024 年度标准计划项目开题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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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，技术中心召集编写组成员参与本次评审会。会议邀请

了五位具有高级职称的空管行业专家成立评审组。评审组

听取了项目承担单位技术中心的项目汇报，与编制组成员

进行了技术交流和讨论，对项目组出具的材料进行了审核，

评审组一致同意通过《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自动化系统

第 4 部分：人机界面》项目开题，项目预期目标符合项目

研究要求。 

4．标准起草 

2024 年 1 月至 2025 年 6 月，开展标准起草工作。 

（1）2024 年 1 月至 5 月，通过咨询业内专家，征集设

备生产厂家意见，内部讨论等方式，形成《民用航空空中

交通管制自动化系统第 4 部分：人机界面》初稿； 

（2）2024 年 6 月至 12 月，技术中心多次组织各地区

空管局通导及管制技术人员、设备生产厂家线上开展《民

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自动化系统第 4 部分：人机界面》初

稿研讨工作，完成《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自动化系统第 4

部分：人机界面》征求意见稿； 

（3）2024 年 12 月至 2025 年 4 月，技术中心征求各地

区空管局专家及通导、管制技术人员人员对《民用航空空

中交通管制自动化系统第 4 部分：人机界面》意见，进一

步修改完善标准征求意见稿； 

（4）2025 年 5 月至 9 月，技术中心根据各地区专家及

技术人员的意见修改完善形成《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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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化系统第 4 部分：人机界面》中期评审稿。 

5．中期评审 

2025 年 11 月 12 日，航科院组织召开了标准中期评审

会。会上评审专家组 7 人听取了标准起草单位关于标准的

编制过程和征求意见草案编写情况的汇报后，对标准全文

进行了技术审查，并逐条评审，形成专家组意见 4 条，评

审专家一致同意标准通过中期评审，建议编制组尽快根据

专家意见对标准征求意见草案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标准征

求意见稿并广泛征求意见。 

6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

2025 年 11 月 2026 年 1 月，在评审专家的意见建议基

础上，编制组不断修改完善标准文本，形成标准征求意见

稿。 

二、编写原则和主要内容（如技术指标、参数、公式、

性能要求、试验方法、试验规则等）的编写论据（包括计

算、测试、统计等数据），修订标准时应说明主要技术内

容的修改情况 

（一）标准编写原则 

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遵循了合理性和前瞻性原则。 

合理性原则体现在与国内实际情况相结合，能有效解

决自动化系统人机界面面临的问题。编制组在充分调研相

关国标、国内标准技术内容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国民航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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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现状和实际工作要求，统筹平衡各方要求，考虑标准

要求的普适性和合理性，编写标准内容。 

前瞻性原则体现在与新一代空管自动化系统人机交互

技术发展相结合。标准编制过程中，工作组充分考虑新技

术、新理念、新需求共同驱动下的空管自动化系统人机交

互的发展趋势，将指导民航空管自动化系统的建设，规范

系统人机交互方式，适应民航空管未来发展的方向，能够

增强国际空管系统协作沟通、管制交互。 

（二）标准主要内容 

本标准共包括 5 章正文。 

第 1、2、3、4 章，为标准的常规性描述，包括范围、

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缩略语。 

第 5 章规定了空管自动化系统人机界面的各项技术要

求，包括总体要求、技术指标要求、空中交通态势显示界

面各项人机交互功能、飞行计划和电报管理界面各项人机

交互功能、系统监控界面各项人机交互功能、技术管理界

面各项人机交互功能、软件配置和管理功能等内容。 

三、是否涉及专利，涉及专利的，说明专利名称、编

号及相关信息 

本标准不涉及专利。 

四、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、综述报告、技术论证、

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

（一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、综述报告、技术论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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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编制前期研究工作中，充分调研国内外空管自动

化系统主要生产厂家，收集整理空管自动化系统人机界面

的技术原理和特征，调研各地区空管局运行现场空管自动

化系统人机界面在使用中的问题和实际需求。对调查收集

的、资料（数据）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和分析研究，

结合空管自动化系统功能技术要求和席位配置要求，推导

论证人机交互界面需求的技术框架，编制了《民用航空空

中交通管制自动化系统第 4 部分：人机界面》初稿作为本

次修订工作的参考依据。 

（二）预期的经济效益 

本标准的研究制定和推广有助于缩短自动化建设的论

证过程，减少系统人机界面规划设计成本；有助于自动化

系统的相关信息完整呈现，重要和关键信息及时提醒，有

效统一管制员使用空管自动化系统的交互方式，降低空管

自动化系统使用难度，提高管制安全运行能力和运行标准

化程度，为同城异址、异地灾备等管制运行业务高效连续

提供制度基础和技术保障。 

目前全国空管自动化系统因使用年限原因有更新建设

的需求旺盛，自动化系统建设每套建设成本均在千万级别，

在未来 3~5 年，有更新建设的自动化系统在 10~15 套，合

同额逾上亿元，可带动其他上下游相关行业数十亿元。 

同时，未来本标准的制定有利于提升空管自动化系统

国产空管设备产业化，带动具有创新科技含量的经济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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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预期的社会效益 

本标准的制定对于指导民用航空空管自动化系统的一

体化建设有指导意义，适用于自动化系统设计、研发与建

设的重要依据，引导产业界重视空管运行的工作需求变化，

充分发挥产业界的技术优势，提高管制自动化系统人机功

效，满足管制工作技术变革，提升空管运行安全和效率，

将提升系统的管制服务能力，增大空域航空运力，提升飞

机利用率，加大航空运输的供给，提高航空运输的总周转

量，以此增加航空公司经济效益，增益地方经济发展。 

标准的制定引导空管自动化系统生产厂家在正确发展

方向上有序竞争，为管制运行提供更安全，更稳定和更优

质的空管自动化系统，能够为民航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

力保障。 

五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、

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

国外无空管自动化系统相关规范。 

六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行政法规、民航规章、国家

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关系 

本标准与国内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

相一致，无冲突。 

七、重大不同意见的处理和依据 

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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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（包括组织措施、技

术措施、过渡办法等） 

建议本标准发布实施后，在中国民航空管行业内进行

下发。行业标准化管理单位及时组织本标准宣贯，强化标

准技术内容对后续工作的指导。此外，建议本标准在空管

合格审定、招标、测试和运行保障中作为参考依据。 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

无。 

十、重要内容的解释和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 


